
檔案鑑定與清理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檔案徵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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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基礎概念

• 相關法規

• 學習資源

考評項目及案例

• 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 檔案鑑定

• 檔案銷毀

• 檔案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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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概念

•相關法規

•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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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與清理相關法規
項目 法律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作業手冊/指引

檔案保存年
限區分表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
毀辦法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
冊第3章

檔案鑑定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13條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
毀辦法
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
限基準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
冊第15章

檔案銷毀 檔案法第
12條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6條
第6款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
毀辦法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
冊第16章
機關檔案銷毀目錄審
核作業指引

檔案移轉 檔案法第
11條
政治檔案條
例第5條

國家檔案移轉辦法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23
條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17.3.1.3、17.3.6.3
國家檔案移轉作業指引
國家檔案移轉配合事項 4



檔案鑑定與清理學習資源

數位學習

• 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

檔案管理局培訓課程

• 檔案管理研習班、檔案清理鑑定研習班

檔案管理局網站
• 雙向溝通、常見問題、法規函釋、機關檔案鑑定作業指引、機關
檔案鑑定報告參考範例、機關檔案銷毀目錄審核作業指引、國家
檔案移轉作業指引、國家檔案移轉配合事項 5



檔案清理基本概念

清理
效益

例行銷毀
難窺全貌

年代久遠
無法判定

定期永久
分開處理

行政稽憑
VS歷史價

值

6



檔案清理作業流程示意

劃定檔案

清理範圍

辦理檔案
保存價值
鑑定

進行檔案
清理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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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檔案清理處置

•檔案銷毀作業

•檔案移轉作業

•其他檔案清理處置

 機關自行永久保存

 調整定期檔案之保存年限

檔案清理

銷毀 移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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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

區分表基本概念

清理處置

列為國家檔案 機關永久保存

依規定程序
銷毀

屆期後鑑定

永
久
保
存

定
期
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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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基本概念

• 鑑定報告

• 檔案原有機關背景

• 鑑定目的、範圍及檔案描述

• 鑑定過程

• 鑑定結果及建議

• 鑑定結果清單

確立目的
與範圍

分析機關背景
與檔案概況

選擇鑑定方式、
方法、基準

分析
檔案價值

提出
鑑定結果

撰寫
鑑定報告

判定保存年限
及清理處置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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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項目及案例

• 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 檔案鑑定

• 檔案銷毀

• 檔案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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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評鑑項目

考評類別及項目 評分

．檔案清理與鑑定 (考評項目22-27) 30

項目22：依規定(修)定檔案保存年限區分表 5

項目23：檔案鑑定報告依規定載明應載事項 5

項目24：檔案銷毀目錄依規定送請業務單位判定存毀 5

項目25：依規定辦理所屬機關檔案銷毀目錄初審 5

項目26：檔案銷毀目錄檔案局核復意見情形 5

項目27：檔案銷毀目錄檔案局核復意見改善情形 5

12



二二 評鑑項目

考評類別及項目 評分

．檔案清理與鑑定 (考評項目28-31) 20

項目28：檔案銷毀後，依規定完成銷毀註記 5

項目29：檔案移轉前依規劃時程辦理前置作業 5

項目30：機密檔案移轉前依規定辦理機密等級檢討 5

項目31：檔案移轉後依規定完成移轉註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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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項目 22.依規定(修)定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考評方式 查核最新且依99年頒行格式全表檢討並送檔案局審查通過之「機關檔案分類及保存年限區分表」或「機關
檔案保存年限區分表」，及其訂(修)定過程之佐證文件，內容應依機關檔案管理作業手冊規定記載。

評分標準 ◎採逐項累計方式計分：
1. 依99年頒行格式送審通過，且因應組織調整、基準表修正或每10年進行檢討。(3分)
2. 本機關自訂區分表者，訂(修)定過程有邀集跨組室人員參與，並檢附佐證文件；與他機關共同編製或

上級機關統一編製者，有提供編修意見或參與相關研商會議，並檢附佐證文件。
3. 參考檔案局或上級機關核復之意見修正區分表內容，並檢附佐證文件。(1分)

◎未依99年函頒格式訂(修)定者，以0分計。
◎因應組織改造，在新機關組織法尚未完成立法前區分表暫停送審，或新機關組織法完成立法但尚未屆提

出新機關區分表暫行版期限者，應查核區分表每10年檢討之佐證文件；新機關組織法已完成立法但未屆
檔案局排定區分表送審期限，且已訂定新機關區分表暫行版者，查核經機關權責長官核定之該暫行版。
前開區分表均應符合99年函頒格式，並以上開評分標準計分。

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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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考評案例

•99年頒行格式為何?

•訂定新機關區分表暫行版之期限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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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項目 22.依規定訂(修)定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考評方式 查核最新且依99年頒行格式全表檢討並送檔案局審查通過之「機關檔案分類及保
存年限區分表」或「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及其訂(修)定過程之佐證文件，
內容應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規定記載。

評分標準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1. 依99年頒行格式送審通過，且因應組織調整、基準表修正或每10年進行檢討。

(3分)
2. 本機關自訂區分表者，訂(修)定過程有邀集跨組室人員參與，並檢附佐證文件；

與他機關共同編製或上級機關統一編製者，有提供編修意見或參與相關研商
會議，並檢附佐證文件。(1分)

3. 參考檔案局或上級機關核復之意見修正區分表內容，並檢附佐證文件。(1分)
◎未依99年函頒格式訂(修)定者，以0分計。
◎因應組織改造，在新機關組織法尚未完成立法前區分表暫停送審，或新機關組

織法完成立法但尚未屆提出新機關區分表暫行版期限者，應查核區分表每10年
檢討之佐證文件；新機關組織法已完成立法但未屆檔案局排定區分表送審期限，
且已訂定新機關區分表暫行版者，查核經機關權責長官核定之該暫行版。前開
區分表均應符合99年函頒格式，並以上開評分標準計分。

99年頒行格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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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描述」彌補類目名稱描述不足

• 「清理處置」引導後續檔案清理工作

• 「基準項目編號」依循共同性標準

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99年新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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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項目 22.依規定訂(修)定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考評方式 查核最新且依99年頒行格式全表檢討並送檔案局審查通過之「機關檔案分類及保
存年限區分表」或「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及其訂(修)定過程之佐證文件，
內容應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規定記載。

評分標準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1. 依99年頒行格式送審通過，且因應組織調整、基準表修正或每10年進行檢討。

(3分)
2. 本機關自訂區分表者，訂(修)定過程有邀集跨組室人員參與，並檢附佐證文件；

與他機關共同編製或上級機關統一編製者，有提供編修意見或參與相關研商
會議，並檢附佐證文件。(1分)

3. 參考檔案局或上級機關核復之意見修正區分表內容，並檢附佐證文件。(1分)
◎未依99年函頒格式訂(修)定者，以0分計。
◎因應組織改造，在新機關組織法尚未完成立法前區分表暫停送審，或新機關組

織法完成立法但尚未屆提出新機關區分表暫行版期限者，應查核區分表每10年
檢討之佐證文件；新機關組織法已完成立法但未屆檔案局排定區分表送審期限，
且已訂定新機關區分表暫行版者，查核經機關權責長官核定之該暫行版。前開
區分表均應符合99年函頒格式，並以上開評分標準計分。

訂定新機關區分表暫行版之
期限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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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機關組織法
施行前1個月

新機關組織
法施行

檔案局排定之
送審期程

完成新機關區
分表暫行版

區分表暫行版報
送檔案局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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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項目 23.檔案鑑定報告依規定載明應載事項

考評方式 查核至少2份檔案鑑定報告(以最近一次送審為主並前溯抽查，如歷來僅有1份則查核該份)，內容應依機關檔案管

理作業手冊規定記載。

評分標準 ◎採逐項累計方式計分，查核2份以上者，各份成績加總後除以查核份數，得分採四捨五入計算(如查核之各次分

數有逐次明顯進步者，以最近2次分數平均計列)：

1. 應載事項均依機關檔案管理作業手冊規定記載，項目未有缺漏。(1分)

2. 應載事項內容完整詳實。(1分)

3. 檔案鑑定標的與鑑定報告所列者相符。(1分)

4. 鑑定結果及建議具體明確呈現檔案價值與後續處置。(1分)

5. 檔案局對鑑定報告審復未提出改善意見，或鑑定報告業依檔案局改善意見完成修正。(1分)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因未有機關檔案管理作業手冊所訂鑑定時機而未辦理檔案鑑定者，本項免評；除此因素外未辦檔案鑑定者，以

0分計。

檔案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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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考評案例

•檔案鑑定報告應載事項包括那些？

•檔案鑑定結果綜合評析如何呈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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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項目 23.檔案鑑定報告依規定載明應載事項

考評方式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查核2份以上者，各份成績加總後除以查核份數，得分
採四捨五入計算(如查核之各次分數有逐次明顯進步者，以最近2次分數平均計列)

1. 應載事項均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規定記載，項目未有缺漏。(1分)
2. 應載事項內容完整詳實。(1分)
3. 檔案鑑定標的與鑑定報告所列者相符。(1分)
4. 鑑定結果及建議具體明確呈現檔案價值與後續處置。(1分)
5. 檔案局對鑑定報告審復未提出改善意見，或鑑定報告業依檔案局改善意見完

成修正。(1分)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因未有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所訂鑑定時機而未辦理檔案鑑定者，本項免評；

除此因素外未辦檔案鑑定者，以0分計。

評分標準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因未有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所訂鑑定時機而未辦理檔案鑑定者，本項免評；除此因素外未辦檔
案鑑定者，以0分計。

應載事項包括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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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機關組織沿革、
相關業務法令、鑑定目的、
檔號或分類號、數量、原
件/複製品、媒體型式、
保存狀況、檔案涵蓋年代、
檔案產生日期、檔案描述、
鑑定方式、鑑定方法、鑑
定基準、鑑定人員、相關
鑑定案例、鑑定結果綜合
評析、檔案處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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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項目 23.檔案鑑定報告依規定載明應載事項

考評方式 查核至少2份檔案鑑定報告(以最近一次送審為主並前溯抽查，如歷來僅有1份則查
核該份)，內容應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規定記載。

評分標準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查核2份以上者，各份成績加總後除以查核份數，得分採
四捨五入計算(如查核之各次分數有逐次明顯進步者，以最近2次分數平均計列)：

1. 應載事項均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規定記載，項目未有缺漏。(1分)
2. 應載事項內容完整詳實。(1分)
3. 檔案鑑定標的與鑑定報告所列者相符。(1分)
4. 鑑定結果及建議具體明確呈現檔案價值與後續處置。(1分)
5. 檔案局對鑑定報告審復未提出改善意見，或鑑定報告業依檔案局改善意見完

成修正。(1分)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因未有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所訂鑑定時機而未辦理檔案鑑定者，本項免評；

除此因素外未辦檔案鑑定者，以0分計。

鑑定結果綜合評析如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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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為「國家行局總管理處應在中央政府所在地」之討論與規劃相關文件，
涉及政府遷台時期國家行局所在地規劃評估，相關機構建議及遷址通知，呈
現我國金融機構發展重要歷程，具歷史價值及資訊價值，建議列為國家檔案。

• 本案為本部增建辦公大樓相關文件，包含辦公廳辦理借用、增建辦公房屋籌
畫小組、簡報紀錄及設計監造等，日後仍有公務查詢使用需要，具重要行政
稽憑價值，建議維持機關永久保存。

• 本案包括58至75年配合○○部修訂獎勵投資條例及生產事業獎勵標準及類
目研提修正建議、函詢○○部有關獎勵投資條例法令適用疑義等。由於本會
並非該條例主管機關，卷內所存文件均係○○部在修訂法令過程中，洽會本
會意見、出席會議或解釋法令適用疑義之詢問文件，故建議改列為定期保存，
保存期限10年。

>>綜合評析建議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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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

考評項目 24.檔案銷毀目錄依規定送請業務單位判定存毀

考評方式 查核至少2次檔案銷毀送審之佐證資料。(以最近一次送審為主並前溯抽查)

評分標準
◎ 採逐項累計方式計分，查核2次以上者，各次成績加總後除以查核次數，得分採四捨五入

計算。
◎ 查核至少2次檔案銷毀目錄經業務單位會審判定情形：

1.提供經業務單位判定存毀之佐證文件(如會簽紀錄等)。(2分)
2.有延長保存年限者已註記延長年限及理由；或經業務單位檢視確無延長保存年限之
必要者。(2分)

3.機密檔案均已完成解密、或會計檔案經該管上級機關與審計機關同意，或經業務單位
檢視確無機密檔案或會計檔案者。(1分)(需與檔案局審核意見相對應無誤始得給分)

◎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 若機關從未辦理檔案銷毀作業，請敘明機關檔案清理作業規劃情形，並出具簽請權責長

官同意之佐證文件，本項始得免評，否則以0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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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考評案例

•對所屬層送之銷毀目錄未提具初審意見
(可參閱本局110年8月4日函頒修正之機關檔案銷毀目錄審核作業指引辦理)

•銷毀目錄之核准銷毀文號、銷毀日期著錄有誤

•銷毀目錄之承辦人或監毀人未核章

•公文或檔案管理系統之註記未落實

27



檔案銷毀

考評項目 24.檔案銷毀目錄依規定送請業務單位判定存毀

考評方式 查核至少2次檔案銷毀送審之佐證資料。(以最近一次送審為主並前溯抽查)

評分標準
◎ 採逐項累計方式計分，查核2次以上者，各次成績加總後除以查核次數，得分採四捨五入

計算。
◎ 查核至少2次檔案銷毀目錄經業務單位會審判定情形：

1.提供經業務單位判定存毀之佐證文件(如會簽紀錄等)。(2分)
2.有延長保存年限者已註記延長年限及理由；或經業務單位檢視確無延長保存年限之
必要者。(2分)

3.機密檔案均已完成解密、或會計檔案經該管上級機關與審計機關同意，或經業務單位
檢視確無機密檔案或會計檔案者。(1分)(需與檔案局審核意見相對應無誤始得給分)

◎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 若機關從未辦理檔案銷毀作業，請敘明機關檔案清理作業規劃情形，並出具簽請權責長

官同意之佐證文件，本項始得免評，否則以0分計。

1.業務單位判定存毀方式為何？
2.若有延長保存年限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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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毀目錄送業務單位會審

依業務單位
意見註記調
整後保存年

限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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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

考評項目 25.依規定辦理所屬機關檔案銷毀目錄初審

考評方式 查核所屬機關有層送銷毀目錄至少3個年度(以最近之層送年度為主，並前溯抽查任2個層送年度)
全部層轉的所屬檔案銷毀目錄送審資料，各年抽檢比例為當年層轉次數1%以上

評分標準 ◎ 就每次層轉採逐項累計方式計分，再予加總後除以機關次，得分採四捨五入計算(如抽查
之各次分數有逐次明顯進步者，得以最近2個年度分數平均計列)：
(1) 提出初審意見之佐證文件(檢附檢核表及審核意見表)。(2分)
(2)具體提列初審意見，經檔案局採納情形。(0-3分)

--初審意見檔案局全部採納，且未提列其他審核意見。(3分)
--初審意見檔案局全部採納，但仍提列其他審核意見。(2分)
--初審意見檔案局部分採納。(1分)
--初審意見檔案局未採納。(0分)

◎ 試算範例：某主管機關某一年計有200個所屬機關次送審，爰依1%抽檢2個以上機關次，
均有對所屬提列初審意見，若Ａ機關初審意見檔案局全數採納，且未提列其他審核意見；
Ｂ機關初審意見檔案局部分採納，計算公式為：

[（2+3）+ (2+1) ] / 2 = 4(依此類推)
◎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 若經查核，歷來所屬機關均無辦理檔案銷毀作業或無所屬機關者，本項免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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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

考評項目 25.依規定辦理所屬機關檔案銷毀目錄初審

考評方式 查核所屬機關有層送銷毀目錄至少3個年度(以最近之層送年度為主，並前溯抽查任2個層送年度)
全部層轉的所屬檔案銷毀目錄送審資料，各年抽檢比例為當年層轉次數1%以上

評分標準 ◎ 就每次層轉採逐項累計方式計分，再予加總後除以機關次，得分採四捨五入計算(如抽查
之各次分數有逐次明顯進步者，得以最近2個年度分數平均計列)：
(1) 提出初審意見之佐證文件(檢附檢核表及審核意見表)。(2分)
(2)具體提列初審意見，經檔案局採納情形。(0-3分)

--初審意見檔案局全部採納，且未提列其他審核意見。(3分)
--初審意見檔案局全部採納，但仍提列其他審核意見。(2分)
--初審意見檔案局部分採納。(1分)
--初審意見檔案局未採納。(0分)

◎ 試算範例：某主管機關某一年計有200個所屬機關次送審，爰依1%抽檢2個以上機關次，
均有對所屬提列初審意見，若Ａ機關初審意見檔案局全數採納，且未提列其他審核意見；
Ｂ機關初審意見檔案局部分採納，計算公式為：

[（2+3）+ (2+1) ] / 2 = 4(依此類推)
◎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 若經查核，歷來所屬機關均無辦理檔案銷毀作業或無所屬機關者，本項免評。

1. 檢核表及審核意見表為何？如何註記?
2.初審意見本局參採情形如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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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表逐項
勾選

針對送審之銷毀目
錄提具初審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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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局回復函文若提及初審之審核意
見表者，則為全採
2.若未提及而將初審部分意見納入審
核結果不得銷毀意見表者，為部分參
採
3.倘初審意見均未列入審核結果不得
銷毀意見表，則表示初審意見均未採。

33



檔案銷毀

考評項目 26.檔案銷毀目錄檔案局核復意見情形

考評方式 查核至少2次經檔案局核復之檔案銷毀送審資料。(以最近之核復為主，並前溯抽查)

評分標準 ◎ 採逐項累計方式計分，查核2次以上者，各次成績加總後除以查核次數，得分採四捨五入
計算。(如抽查之各次分數有逐次明顯進步者，得以最近2次分數平均計列)

◎ 依檔案局核復之5項意見評量，包括「未依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應永久保存者」
「不符合基準表保存年限者」、「未依規定辦理鑑定者」、「機密檔案未經解密，不得銷
毀者」及「應行改善事項者」。
(1)未核復意見者(5分)。
(2)核復1項意見者(4分)。
(3)核復2項意見者(3分)。
(4)核復3項意見者(2分)。
(5)核復4項意見者(1分)。
(6)核復5項意見以上者(0分)。

◎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 若機關從未辦理檔案銷毀作業，請敘明機關檔案清理作業規劃情形，並出具簽請權責長官

同意之佐證文件，本項始得免評，否則以0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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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

考評項目 26.檔案銷毀目錄檔案局核復意見情形

考評方式 查核至少2次經檔案局核復之檔案銷毀送審資料。(以最近之核復為主，並前溯抽查)

評分標準 ◎ 採逐項累計方式計分，查核2次以上者，各次成績加總後除以查核次數，得分採四捨五入
計算。(如抽查之各次分數有逐次明顯進步者，得以最近2次分數平均計列)

◎ 依檔案局核復之5項意見評量，包括「未依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應永久保存者」
「不符合基準表保存年限者」、「未依規定辦理鑑定者」、「機密檔案未經解密，不得
銷毀者」及「應行改善事項者」。
(1)未核復意見者(5分)。
(2)核復1項意見者(4分)。
(3)核復2項意見者(3分)。
(4)核復3項意見者(2分)。
(5)核復4項意見者(1分)。
(6)核復5項意見以上者(0分)。

◎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 若機關從未辦理檔案銷毀作業，請敘明機關檔案清理作業規劃情形，並出具簽請權責長

官同意之佐證文件，本項始得免評，否則以0分計。

檔案局的意見如何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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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審核意見歸納５大項

•「未依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應永久保存者」

•「不符合基準表保存年限者」

•「未依規定辦理鑑定者」

•「機密檔案未經解密，不得銷毀者」

•「應行改善事項者」
本局審復意見同意全
數銷毀者(未有前述意
見)，可得滿分，依次
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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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機關檔案保存年限
及銷毀辦法應永久保
存

不符合基準表保存年限
者（延長年限）

清理處置為屆期後
鑑定，未依規定辦
理鑑定者

應行改善事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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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

考評項目 27.檔案銷毀目錄檔案局核復意見改善情形

考評方式 查核至少2次經檔案局核復之檔案銷毀送審資料。

評分標準
◎ 採逐項累計方式計分，查核2次以上者，各次成績加總後除以查核次數，得分採四捨五

入計算。
◎ 依檔案局核復意見，進行之改善包括「應永久保存者處理情形」、「應依規定辦理鑑

定者，屆滿保存年限後辦理」、「機密檔案依規定辦理解密」、「應延長保存年限者
註記延長年限及調整原因」及其他應行改善事項。
(改善項數/檔案局核復意見總項數)*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3分)；
60~69%(2分)；未達60%(0分)。

◎ 若機關從未辦理檔案銷毀作業，請敘明機關檔案清理作業規劃情形，並出具簽請權責
長官同意之佐證文件，本項始得免評。 38



檔案銷毀

考評項目 27.檔案銷毀目錄檔案局核復意見改善情形

考評方式 查核至少2次經檔案局核復之檔案銷毀送審資料。

評分標準
◎ 採逐項累計方式計分，查核2次以上者，各次成績加總後除以查核次數，得分採四捨五

入計算。
◎ 依檔案局核復意見，進行之改善包括「應永久保存者處理情形」、「應依規定辦理鑑

定者，屆滿保存年限後辦理」、「機密檔案依規定辦理解密」、「應延長保存年限者
註記延長年限及調整原因」及其他應行改善事項。
(改善項數/檔案局核復意見總項數)*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3分)；
60~69%(2分)；未達60%(0分)。

◎ 若機關從未辦理檔案銷毀作業，請敘明機關檔案清理作業規劃情形，並出具簽請權責
長官同意之佐證文件，本項始得免評。

依本局核復意見，進行改善，按當次改善
之比例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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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核復意見改善情形
• 「應永久保存者處理情形」

是否將紙本檔案改列永久並於系統註記

• 「應依規定辦理鑑定者，屆滿保存年限後辦理」

是否於檔案屆保存年限後辦理鑑定

• 「機密檔案依規定辦理解密」

機密檔案未辦理解密前，不得銷毀。如有本項情形，是否依規定先辦理解密

• 「應延長保存年限者，註記延長年限及調整原因」

是否於紙本銷毀目錄及系統註記調整後年限及原因

• 「其他應行改善事項」

如有案由或案情摘要過略情形，是否更正目錄並蓋章等
40



檔案銷毀

考評項目 28.檔案銷毀後，依規定完成銷毀註記

評鑑方式 查核至少2次經檔案局核復後同意銷毀檔案處理情形；檔案銷毀目錄註記部分，應完整註記，
始得給分。

評分標準 ◎ 採逐項累計方式計分，查核2次以上者，各次成績加總後除以查核次數，得分採四捨
五入計算。
1.檢附簽辦銷毀執行作業之相關佐證文件 (比對銷毀計畫內容)。(1分)
2.完成紙本檔案銷毀目錄註記(承辦人簽章、核准銷毀文號、監毀人簽章及銷毀日期)
(1分)。

3.完成公文或檔案管理系統註記佐證資料。(3分)
◎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 若機關從未辦理檔案銷毀作業，請敘明機關檔案清理作業規劃情形，並出具簽請權責

長官同意之佐證文件，本項始得免評，否則以0分計。

41



檔案銷毀

考評項目 28.檔案銷毀後，依規定完成銷毀註記

評鑑方式 查核至少2次經檔案局核復後同意銷毀檔案處理情形；檔案銷毀目錄註記部分，應完整註記，
始得給分。

評分標準 ◎ 採逐項累計方式計分，查核2次以上者，各次成績加總後除以查核次數，得分採四捨
五入計算。
1.檢附簽辦銷毀執行作業之相關佐證文件 (比對銷毀計畫內容)。(1分)
2.完成紙本檔案銷毀目錄註記(承辦人簽章、核准銷毀文號、監毀人簽章及銷毀日期)
(1分)。

3.完成公文或檔案管理系統註記佐證資料。(3分)
◎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 若機關從未辦理檔案銷毀作業，請敘明機關檔案清理作業規劃情形，並出具簽請權責

長官同意之佐證文件，本項始得免評，否則以0分計。1. 紙本銷毀目錄如何才算完整註記？
2.收到本局核復銷毀後，系統如何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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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毀註記

應填入檔案局核定銷毀之文號

承辦人蓋章

應填註實際銷毀之日期

監毀人蓋章

另於檔管系統亦應
註記銷毀、續存等
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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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移轉

考評項目 29.檔案移轉前依規劃時程辦理前置作業

考評方式

◎ 查核屬檔案局規劃移轉期程之檔案移轉前置作業情形，超過200案者，至少抽檢5案，
200案以下者，至少抽檢3案，3案以下，全部查檢。超過1,000件者，抽檢20件；
1,000件(含)以下者，抽檢10件；10件以下(含)者，全部查檢。

◎ 考評移轉前置作業項目，包括「立案編目妥適」、「目錄與檔案實體一致」、「依
規定整理裝訂」、「機密檔案依規定裝封」、「開放應用註記及填表說明符合規定」
等5項是否依期完成。

評分標準 ◎ 待移轉檔案前置事項均辦理完成(5分)。
◎ 前置事項機關完成者，各項各得1分。(5分)
◎ 考評時機關無待移轉檔案者，本項免評；有待移轉檔案，但配合檔案局規劃之移轉期

限，屬經簽陳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未屆辦理期程之前置作業項目，並敘明具體原因
及檢附佐證文件者，該等作業項目免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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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移轉-考評案例

•關於考評項目29，辦理政治檔案移轉前，應辦理那些事項?
其與一般國家檔案移轉有何不同？

•關於考評項目29，機關需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免評 ？

45



政治檔案移轉與一般國家檔案移轉的不同
政治檔案與非屬政治檔案移轉最顯著的不同，在於必項作案件、案卷二層級編目，以及依規定辦理案電子儲存。
如下列所示：

• 檔案立案及案件、案卷二層級編目。

• 機密檔案解降密檢討。

• 檔案整理裝訂及儲存媒體可讀性查檢。

• 檔案應依下列規定格式及命名原則辦理電子儲存。

1.儲存規格：全彩、TIFF或JPEG檔、300DPI。

2.命名架構：第一層為案卷層級之檔號資料夾(年度號=分類號=案次號)、第二層為案件層級之檔號資料夾(年度號
=分類號=案次號=卷次號=目次號)、第三層為影像檔之序號(年度號=分類號=案次號=卷次號=目次號=頁次
號.JPG/TIF，如0035=1101=001=01=01=0001.JPG)。

• 檔案應依案件層級敘明開放應用類型，如有部分開放或不開放者，應敘明其法規依據及開放應用要件或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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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項目29免評條件

考評項目 29.檔案移轉前依規劃時程辦理前置作業

考評方式

◎ 查核屬檔案局規劃移轉期程之檔案移轉前置作業情形，超過200案者，至少抽檢5案，
200案以下者，至少抽檢3案，3案以下，全部查檢。超過1,000件者，抽檢20件；
1,000件(含)以下者，抽檢10件；10件以下(含)者，全部查檢。

◎ 考評移轉前置作業項目，包括「立案編目妥適」、「目錄與檔案實體一致」、「依
規定整理裝訂」、「機密檔案依規定裝封」、「開放應用註記及填表說明符合規定」
等5項是否依期完成。

評分標準 ◎ 待移轉檔案前置事項均辦理完成(5分)。
◎ 前置事項機關完成者，各項各得1分。(5分)
◎ 考評時機關無待移轉檔案者，本項免評；有待移轉檔案，但配合檔案局規劃之移轉期

限，屬經簽陳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未屆辦理期程之前置作業項目，並敘明具體原因
及檢附佐證文件者，該等作業項目免評。

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免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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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項目29免評條件

• 原則上，只要在考評當下，機關有待移轉檔案者，本項目即應列入考評。

• 機關於接獲本局函復之檔案審選或審核結果後，即應辦理檔案移轉前置作業；

除非具以下二個條件，本項目方能免評：

一、配合檔案局規劃之移轉期程，並經簽陳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未屆

辦理期程之前置作業項目。(例如：考評當月為5月，機關預定明年6月辦

理移轉，考評的5項作業分別訂在當年6至10月辦理，如此即符合未屆辦

理前置作業期程之條件)

二、機關應具經簽陳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定之期程規劃佐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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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移轉

考評項目 30.機密檔案移轉前依規定辦理機密等級檢討

考評方式 查核屬檔案局已規劃移轉期程之機密檔案辦理機密等級檢討情形。超過1,000案者，抽檢20
案；1,000案(含)以下者，抽檢10案；10案以下(含)者，全部查檢。

評分標準
◎ (已辦理機密等級檢討數量/總查檢數量)*100%

達100%(5分)；90%-99%(4分)；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 考評時機關無待移轉檔案，或雖有移轉檔案，但配合檔案局規劃之移轉期限，經簽陳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之本項移轉作業期程未屆者，提出佐證文件，本項免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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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移轉

考評項目 31.檔案移轉後依規定完成移轉註記

考評方式

◎ 抽檢已移轉檔案目錄，超過200案者，至少抽檢40案，200案以下者，至少抽檢20案，
20案以下（含）者，全部查檢。超過1,000件者，至少抽檢200件；1,000件(含)以
下者，至少抽檢100件；100件以下(含)者，全部查檢。

◎ 查核檔案管理資訊系統已移轉檔案目錄之移轉註記。如資訊系統無相關功能，則請
機關出示移轉註記之相關管控表件。

評分標準
◎ (完成移轉註記目錄數量/總查檢數量)*100%

達100%(5分)；90%-99%(4分)；80%-89%(3分)；70%-79%(2分)；60%-69%(1分)；
未達60%(0分) 。

◎ 若機關無檔案移轉者，本項免評。
◎ 受評機關應事先備妥已完成之國家檔案移轉目錄，併附移轉之簽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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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02) 89953592、89953596


